第二批取得授权的派出机构名单
（按照提交工作报告的时间顺序排列）
 
	序号
	派出机构名称

	1
	浙江证监局

	2
	北京证监局

	3
	山东证监局

	4
	西藏证监局

	5
	安徽证监局

	6
	深圳证监局

	7
	青岛证监局

	8
	广西证监局

	9
	新疆证监局

	10
	河南证监局

	11
	青海证监局

	12
	天津证监局


 

